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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山川秀美工程标准综合体》的一部分。

本标准由陕西省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西北大学，陕西省环境科学学会，水利部西安水土保持生态环境规划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伯铎、张振文、马俊杰、毋养利、宋进喜、唐晓兰、程金香、葛晗梅等。

本标准中林草覆盖率、畜牧圈养率、畜禽粪便处理率、退耕面积占应退耕面积比例、秸杆综合利用率、企业污染治理达标率共六项指标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由陕西省技术质量监督局批准。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小流域治理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1　 范围

1.1  本标准按照小流域不同区域分类，规定了不同区域内小流域环境质量评价的项目及限值，以及环境质量评价、监测及数据来源。

1.2  本标准适用于4～20 km2的小流域治理规划、项目设计、环境质量评价和治理后的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3838​《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DB61—224《陕西省地方环境标准渭河水系（陕西段）主要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SL190—96《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3  定义
3.1 林草覆盖率：指除农作物以外的地表植被覆盖面积占小流域区域面积的比例。

3.2 应退耕面积：指按国家政策规定应退耕还林（草）的土地面积。

3.3 畜牧圈养率：指小流域的畜牧圈舍养殖量占畜牧总存栏量的比例。

3.4 秸杆综合利用率：指将农作物秸杆以饲料、农用肥料和能源方式利用的量占其总产生量的比例。

3.5 畜禽粪便处理率：指专业化畜禽养殖（厂、场、站）的畜禽粪便处理率。
3　 标准分类
4.1 依据陕西省地貌类型和自然条件的差异及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本标准分陕北、陕南、关中三个区域分别制定标准。

4.2 本标准所指的陕北包括延安市、榆林市所辖区域；关中指西安市、宝鸡市、咸阳市、渭南市、铜川市和杨凌区所辖区域；陕南指汉中市、安康市、商州市所辖区域。

4　 标准值
小流域按所在区域执行表1所规定的标准限值。
5　 环境质量评价
6.1 评价模型
本标准对小流域治理的环境质量采用综合评价法，评价模型为：

式中：F——小流域治理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级别；
n——本标准所规定的指标限值项数；

      Fi——本标准各单项指标的评判得分（权重值，见表3）。
表1      小流域治理环境质量评价标准限值

	序号
	指     标
	单  位
	适用地区

	
	
	
	陕北
	关中
	陕南

	1
	林草覆盖率
	%
	＞50
	＞60
	＞70

	2
	土壤侵蚀模数①
	级
	中度
	轻微
	微度

	3
	退耕面积占应退耕面积比例
	%
	＞90
	＞85
	＞80

	4
	地表水环境质量
	
	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

	5
	环境空气质量
	
	达到相应功能区标准

	6
	化肥使用强度（折纯量）
	kg / hm2
	＜300
	＜350
	＜300

	7
	农药使用强度
	kg / hm2
	＜4
	＜5
	＜4

	8
	秸杆综合利用率
	%
	＞60
	＞80
	＞70

	9
	畜禽粪便处理率
	%
	＞90
	＞100
	＞90

	10
	农膜回收率
	%
	＞80
	＞90
	＞80

	11
	畜牧圈养率
	%
	＞90
	＞90
	＞85

	12
	企业污染治理达标率
	%
	100
	100
	100

	13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同年

全省平均值的
	%
	＞80
	＞90
	＞70

	注：① 具体指标按《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96）


6.2 评价方法

    根据6.1中的公式计算得出的F值，按以下规定（表2）划分小流域治理环境质量级别，级别划分为 “良好”、“达标”、“基本达标”和“未达标”四类，等级分值范围为0.00～1.00。

表2                小流域治理后环境质量分级

	级别
	良好
	达标
	基本达标
	未达标

	F
	≥0.90
	≥0.75～0.90
	≥0.60～0.75
	＜0.60


    具体要求与步骤：

   （1）对本标准各单项指标评判得分，如符合本标准规定的指标限值的要求，则赋以相应的权重值（见表3），不符合要求，则赋值“0”分； 

   （2）按6.1中的公式，计算得出小流域环境质量的综合得分F；

   （3）根据计算得出的F值，按照表2，评判出相应的等级。

表3                  综合评价指标及权重值

	序号
	评 价 指 标
	权 重 值

	1
	林草覆盖率
	20

	2
	土壤侵蚀模数
	12

	3
	退耕面积占应退耕面积比例
	12

	4
	地表水水质
	10

	5
	环境空气质量
	8

	6
	化肥使用强度（折纯量）
	4

	7
	农药使用强度
	4

	8
	秸杆综合利用率
	3

	9
	畜禽粪便处理率
	3

	10
	农膜回收率
	4

	11
	畜牧圈养率
	5

	12
	企业污染治理达标率
	3

	13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
	12

	14
	合计
	100


6　 监测及数据来源
7.1 地表水、环境空气中污染物的监测方法及土壤侵蚀模数的测定方法按照本标准的引用标准执行。

7.2 林草覆盖率、退耕面积占应退耕面积比例以流域所在地区林业部门的统计值为准。

7.3 化肥使用强度、农药使用强度、秸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率、畜禽粪便处理率、畜牧圈养率以流域所在地区农牧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
7.4 农民人均纯收入以流域所在地区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

7.5 企业污染治理达标率以流域所在地区环境保护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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